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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拟发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 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概况 

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

方明于2023年7月14日签订《股份转让合同》，拟将方明直接持有的681,440 股

转让给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。 

本次股份转让前后，交易双方持股情况如下： 

股份 

性质 

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

直接持股数

（股） 
占股本比例 

直接持股数

（股） 
占股本比例 

方明 

（转让方） 

28,408,054 66.70% 27,726,614 65.10% 

浙江华康药业股

份有限公司 

（受让方） 

8,518,000 20% 9,199,440 21.6% 

上述转让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，采取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，本次股份

转让尚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申请，经审批通过后

转让双方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。  

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，上述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

人变更，不会给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对后续事项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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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 

二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股份转让合同》  

。 

 

 

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7月14日 


